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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威士顿）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创业板首

发注册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已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威士

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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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发行人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对其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加期审计，并由立信出具了编号为信会

师报字 [2021]第 ZA15618 号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

告》）、编号为[2021]第 ZA15597 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下简称《2021 年半

年度内控鉴证报告》）、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596 号的《主要税种纳税及

税收优惠情况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2021 年半年度纳税专项报告》）等文件，本

所现根据前述《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内控鉴证报告》等文件，以

及《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相关变化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和简

称，具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使用

之术语和简称相同的含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

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本所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

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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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发行上

市所制作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

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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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等相关文件，发行人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上市

的批准和授权决议在有效期内。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有关本次发行上市的

决议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尚需依法经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并报经中国证

监会履行发行注册程序；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 A 股股份于深交所上市交易尚待获

得深交所审核同意。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根 据 发 行 人 的 说 明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登 录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是

依法设立并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之日至今依法有效存续，不存

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本所认为，发行

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

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2,144.15 万元、3,738.77 万元、6,028.37 万元及

1,434.92 万元，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 

2.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

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股东大会决议、《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具备《法律意见书》“三/（一）”所述的《公司法》《证券法》规定

的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其他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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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内控鉴证报告》以及发行人的说

明，基于本所律师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所能够作出的合理判断，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

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立信出具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

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立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结论的内控鉴证报

告，符合《创业板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招股说明书（申报稿）》《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等资

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发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条至第十三条的其他规定。 

（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说明，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

准）分别为 3,738.77 万元、6,028.37 万元及 1,434.92 万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的市值和财务指标标准及第 2.1.1 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发行人章程》及《招股说

明书（申报稿）》《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具备《法律意见书》“三/（三）”所述的《创业板上市规

则》规定的其他相关条件。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 发行人的独立性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内控鉴证报告》以及发行人的说

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资产独立完整，业

务、人员、财务和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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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起人和股东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股东名册》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股本、股东和股权结构

均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股东名册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股本及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动，

不存在发行人股东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进行质押的情形。 

七、 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1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决议同意将发

行人经营范围变更为“计算机信息技术、系统集成、网络工程、电子电器、机电设

备、机械、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空调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计算机维修服务，销售自身开发产品及相

关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智能化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次经营范

围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处于办理过程中。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的经营方式未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

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境外业务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无境外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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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业务变更情况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未发生重大业务变更。 

（四）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经营资质、许可或备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质证书和许可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拥有的新增的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资质证书和许可如下： 

序

号 
许可或资质名称 授予单位 证书编号 授予日期 有效期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19001-

2016/ISO9001:2015 

北京中大华远认

证中心 
02021Q1446R6M 

2021 年 6

月 16 

至 2024

年 6 月

15 日 

2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广州赛宝认证中

心服务有限公司 
01221IS0776R0M 

2021 年 9

月 2 日 

至 2024

年 9 月 1

日 

 

（五）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

度、2020 年度、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5,421.62 万

元、19,104.13 万元、24,359.09 万元、11,457.98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5,180.59 万元、18,899.19 万元、24,148.30 万元、11,432.67 万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收

入的 98.44%、98.93%、99.13%、99.78%。因此，本所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六）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依法存续，发行人的主要财务指标良好，不存在不能支付

到期债务的情况，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八、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股东名册、《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

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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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经 本 所 律 师 通 过 查 询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等网站的方式进行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主要关联方的变化情况如下： 

1.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为茆宇忠。 

2.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茆宇

忠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发生变化，为威士顿资管、丛威咨询。 

3.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茆宇忠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未发生变化。 

4.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人员控制

或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原董事黄宏彬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起不再担任发行人董

事职务，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黄宏彬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前述人员控制

或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之外的其他企

业自 2022 年 7 月 28 日起不再为发行人关联方。 

2021 年 7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选举发行人总

经理殷军普为发行人董事。 

除上述情形外，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人员控制或担任董事（独立

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的情况未发生其他变化。 

5.发行人的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子公司的具体情况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四）发行人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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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期内曾经的主要关联方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

报告期内曾经的主要关联方的情况未发生其他变化。 

（二）关联交易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说明，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新增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321.20 558.84 422.23 453.14 

 

（三）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的情况。 

九、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土地及房屋 

1.自有物业 

（1） 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

其下属公司未拥有土地使用权。 

（2） 房屋所有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买卖合同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新增 11 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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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使用权

人 

使用权

证号 
坐落 

取得

方式 

建筑面

积

（m
2） 

用途 
他项权

利 

1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6 号房 

出让 54.62 办公 无 

2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7 号房 

出让 54.62 办公 无 

3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8 号房 

出让 54.62 办公 无 

4 发行人 - 

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路以

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9 号房 

出让 54.62 办公 无 

5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10 号房 

出让 54.62 办公 无 

6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11 号房 

出让 54.62 办公 无 

7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12 号房 

出让 109.23 办公 无 

8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13 号房 

出让 52.73 办公 无 

9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14 号房 

出让 52.73 办公 无 

10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15 号房 

出让 52.73 办公 无 

11 发行人 -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银湖

路以东、金银湖南三街以南，第

13 层 16 号房 

出让 52.73 办公 无 

注：上述房产系发行人于 2021 年 8 月购买的期房，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尚

未取得该等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 

2.租赁物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租赁合同、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租赁房屋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租赁面积

（m
2） 

租赁用

途 
租期 

1 发行人 

武汉银江创享科

技企业孵化器管

理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金银湖办事处金银湖北

街 8 号金福祥商务大厦

434.68 办公 

2020 年 4 月

15 日至 2023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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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屋坐落 
租赁面积

（m
2） 

租赁用

途 
租期 

1202、1203 室 

2 发行人 司晓云、王潇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

长亭街 55 号珑湾花苑

07 幢 3001 室 

123.37 居住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2022

年 9 月 7 日 

3 发行人 魏巍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

长亭街 55 号珑湾花苑

27 幢 2401 室 

109.25 居住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4 发行人 李少彬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7C 地块香榭丽

舍 11 栋 2 单元 301 室 

169.53 居住 

2021 年 4 月

8 日至 2022

年 4 月 7 日 

5 发行人 付博、孙亚萍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

秀沿路 2875 弄 17 号

602 室 

126.27 居住 

2021 年 5 月

27 日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 

6 发行人 郑游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珠港

湾二期 15 栋 3 单元 6 层

601 室 

83.09 居住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7 发行人 赵伶俐、张振 

合肥市滨湖区云谷路

2688 号锦绣淮苑 17 幢

402 室 

123.68 居住 

2021 年 3 月

16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 

8 发行人 谢雪雁、苏忠纯 

恩施市舞阳坝街道办事

处耿家坪村金桂大道

（安顺苑小区）2 幢 7

单元 0202 号 

155.89 居住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9 发行人 
上海三九商建房

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吉林路 60

号 403 室 
78.47 办公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10 发行人 张涛 
天津市东丽区香邑花园

23-4-502 
103.64 居住 

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 

11 发行人 王敏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金银湖办事处新桥四路

15 号“长源假日港湾二

期”（东二区）3 号楼/单

元 2 层 2 号 

143.95 居住 

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 

12 发行人 易丽霞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棠路 1 号 3 号楼 15 层

A09 号房 

47.00 居住 

2021 年 7 月

5 日至 2022

年 7 月 4 日 

13 发行人 

西藏新城悦物业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珑湾花园

24 栋人防 1313-1314
1
 

- 车位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租赁物业均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根据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房屋租

                                                   
1
 该处车位系人防车位，无对应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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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

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第二十三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九条

规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个人逾

期不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

下罚款。”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承租上述房屋但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情形不

符合《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发行人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

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 修正）》第五条规定：“出租人就同一

房屋订立数份租赁合同，在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承租人均主张履行合同的，人民法

院按照下列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一）已经合法占有租赁房屋的；（二）已

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三）合同成立在先的。”根据上述规定，未办理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手续不影响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此外，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

实际合法占有上述租赁房屋，发行人继续使用该等租赁房屋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且

该等租赁房屋主要用于企业人员住宿/办公等用途，可替代性强。就上述租赁物业瑕

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茆宇忠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如因该等租赁物业不规范情形

影响发行人正常使用该等房产，或导致发行人产生额外支出或损失，将向发行人足额

补偿。因此，本所认为，上述情形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及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

性法律障碍。 

（二）在建工程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不存在在建工程项目。 

（三）知识产权 

1.商标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无变化。 

2.专利 

根 据 发 行 人 提 供 的 材 料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登 录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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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pquery.cnipa.gov.cn/）查询相关信息，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新增的专利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申请

日 

授权公

告日 

取得方

式 

他

项

权

利 

1  

发行人、机科（山

东）重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一种过弯离

心力的预测

方法及系统 

发明专

利 

ZL201810460

791.4 

2018.

05.15 

2021.0

6.11 

原始取

得 
无 

 

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根 据 发 行 人 提 供 的 材 料 并 经 本 所 律 师 登 录 中 国 版 权 保 护 中 心 网 站

（http://www.ccopyright.com.cn）查询相关信息，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新增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如下： 

序

号 

著作

权人 
著作权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时

间 
取得时间 

取得

方式 

他项权

利 

1  发行

人 

威士顿安全生产

综合管理软件
V1.0 

2021SR0877341 2020.03.25 2021.06.10 
原始

取得 
无 

2  发行

人 

威士顿实验室管

理软件 V1.0 
2021SR0859283 2020.10.08 2021.06.09 

原始

取得 
无 

3  发行

人 

威士顿数据质量

管理软件 V1.0 
2021SR0066220 2019.12.30 2021.01.13 

原始

取得 
无 

4  发行

人 

威士顿 APS 高级

计划与排程管理

软件 V3.0 

2021SR0066280 2019.06.30 2021.01.13 
原始

取得 
无 

5  发行

人 

威士顿动力能源

管理软件 V1.0 
2021SR0075515 2019.12.30 2021.01.14 

原始

取得 
无 

6  发行

人 

威士顿 MES 基础

应用软件 V2.0 
2021SR0100984 2020.09.20 2021.01.19 

原始

取得 
无 

 

（四）发行人的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和达信息的工商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发行人之子公司和达信息注册资本由 200 万

元增加至 2,000 万元并变更了经营范围，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 年 7 月增资及变更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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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和达信息股东（即发行人）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和达信息注册资本

由 200 万元增加至 5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发行人以货币缴纳；同意和达信息经营

范围变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产品销

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网络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

通讯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电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同意通过和达信息章程修正案；同意选举龚

莹为和达信息执行董事、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和达信息就本次增资及经营范围变更等事宜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和达信息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发行人 500 100.00 

合计 500 100.00 

 

（二）2021 年 8 月增资 

2021 年 8 月，和达信息股东（即发行人）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和达信息注册资本

由 500 万元增加至 2,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发行人以货币缴纳。 

和达信息就本次增资事宜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

理完毕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和达信息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发行人 2,000 100.00 

合计 2,000 100.00 

 

除上述情形外，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子

公司的情况未发生其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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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分公司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分公司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该分公司已依法办理了工商登

记，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营业场所 负责人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上海威士顿信

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 

91440101M

A9XXW2U

96 

广州市天河

区华夏路 16

号 3510 房 

殷军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技术

进出口 

2021 年 7 月 6

日至无固定

期限 

此外，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上海和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海和达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分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营业场

所 
负责人 经营范围 

经营

期限 

上海和达

信息系统

有限公司

分公司 

9131010

9667806

280J 

上海市

四平路

773 号

211 室 

茆宇忠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

子产品，移动终端设备，软件，网络设

备，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金属材料，

金属制品，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产品，

通讯设备，电力电子元器件，机电设

备。（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无固

定期

限 

 



3-3-1-16 
 

（六）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作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

务企业，其主要经营设备为办公设备，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主要

生产经营设备处于有效使用期内并在正常使用中，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七）发行人主要财产被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发行人

因向银行申请贷款而以其拥有的部分房屋所有权设定抵押外，发行人的其他主要财产

不存在被抵押、质押及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十、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

人及其下属公司报告期（指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

1 年 6 月 30 日）内已履行和正在履行的可能对其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资产、负债和权益

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采购合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报告期内已履行和正在履行的重大

采购合同（合同金额超过 500.00 万元）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方 合同标的 

合同数量

或金额

（万元） 

签订日期 

1 
英迈电子商贸（上

海）有限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Cloudera 信息

技术服务 
1,035.24 2020 年 7 月 

2 
云网易通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SAP 系统运维

与支持外委服

务采购 

627.55 2020 年 3 月 

3 
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服务器 612.10 2019 年 8 月 

4 
上海华清同仁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Veritas 一体机 500.03 2020 年 6 月 

2.销售合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报告期内已履行和正在履行的重大

销售合同（合同金额超过 800.00 万元）如下： 

序

号 
客户名称 销售方 合同标的 

合同数量

或金额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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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已履行完毕的合同 

1 

上海烟草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科技创新园区网络平

台采购项目（包件一） 
1,967.79 2017 年 7 月 

2 

湖北中烟

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烟武汉卷烟厂易地

技术改造项目生产执行系

统（MES)采购子项目合同 

1,121.62 2017 年 3 月 

3 

湖北中烟

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烟产品质量追溯系

统建设服务承揽合同 
998.00 2018 年 10 月 

4 

上海烟草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园区 MES 系统建设 927.00 2017 年 3 月 

5 

上海烟草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浦东科技创新园区网络平

台采购项目（包件二） 
897.65 2017 年 7 月 

6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Oracle Database Enterprise 

Edition 软件产品 
886.55 2020 年 4 月 

7 

上海烟草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研发管理平台 846.00 2016 年 12 月 

8 

上海烟草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卷烟厂 2019 年第二批

计算机设备采购合同 
838.69 2020 年 3 月 

9 

湖北中烟

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武汉卷烟

厂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武汉卷烟厂智能园区一

期工程合同 

1,308.00 2020 年 3 月 

正在履行的合同 

1 

江苏中烟

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管控二期项目 2,338.00 2020 年 9 月 

2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大数据平台系统扩

容提升项目之 CDH 订阅服

务合同 

1,173.70 2020 年 12 月 

3 

江苏中烟

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仓储数字化管理（原料部

分）项目建设合同 
900.00 2021 年 2 月 

4 

广东中烟

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威士顿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批次管理系统建设实施 1,096.28 2021 年 2 月 

注：上表中，软件开发合同以项目验收完毕作为合同履行完毕的时点。 

（二）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合同不存在属于关联交易的

情形，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纠



3-3-1-18 
 

纷。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作为上述重大合同的主体，继续履行该等合同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 

（三）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

行人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与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方、前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

密切家庭成员等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四）根据发行人说明、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事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税务

部门等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在发行人及其境内下属公司相关主管部门政府网站核

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因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

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五）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的情

况。 

（六）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

期内，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应收款、应付款是因正常的经营及投资活动发生，合法有

效。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情形外，发行人不存在合并、分立、增资扩

股、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形、重大资产收购或出售行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计划或安排。 

十二、 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2021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因经营范围更改而对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修订。 

除上述情形外，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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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及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进行修

改。 

十三、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召开的董事会、监事

会、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1 年 7 月 12 日 

2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1 年 8 月 2 日 

3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1 年 7 月 28 日 

4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1 年 8 月 18 日 

5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1 年 9 月 29 日 

6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1 年 9 月 29 日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决议签署均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十四、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问卷，并经本所律

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人所任职务以及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的情况如下： 

姓名 
在发行人所任职

务 

兼职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单位 
兼任职务 与发行人关系 

茆宇忠 董事长 

威士顿资管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关联方 

崇明敦禾 执行董事 关联方 

上海威涞实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关联方 

殷军普 董事、总经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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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发行人所任职

务 

兼职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单位 
兼任职务 与发行人关系 

沈建芳 董事、副总经理 - - - 

蒲戈光2
 独立董事 

上海工业控制安全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 关联方 

工业信息安全（四川）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 关联方 

杨勇3
 独立董事 

山东兆物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上海威贸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独立董事 - 

浙江嘉特保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桑崎 监事会主席 - - - 

陈丰 职工代表监事 - - - 

王季强 监事 - - - 

张勤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 - - 

张伟 副总经理 - - - 

贺艳萍 财务总监 - - - 

 

（二）发行人最近两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2021 年 7 月 2 日，因个人原

因，公司董事黄宏彬向公司提出辞职；2021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名殷军普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2021 年 7 月 28 日，

发行人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殷军普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除上述情形外，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化。 

十五、 发行人的税务 

（一）税种、税率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纳税专项报告》和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主要税种和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2021 年 1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
 蒲戈光现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3
 杨勇现系华东政法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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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税率 税率 税率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5%-13% 5%-13% 5%-16% 5%-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7% 7%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3% 3%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2% 2%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15% 5%-15% 5%-15% 15%-25% 

注 1：根据财税〔2018〕32 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

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6%。 

注 2：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

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子公司存在不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情况如下： 

纳税主体名称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发行人 15% 15% 15% 15% 

和达信息 2.5% 5% 5% 25% 

上海威逊威尔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 - - 25% 

威士顿日本 注 1 

注 1：威士顿日本为注册在日本的发行人的子公司，根据相关的日本地方税法计算企业所得

税。 

注 2：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上海和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享受小微企业税收减免，实际所得

税率为 5%，2021 年，针对小微企业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上海和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实际税率

为 2.5%。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纳税专项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二）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2021 年半年度纳税专项报告》、发行人说明及

其提供的文件，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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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附件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一、（二十六）纳税人

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文件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按 16%（2019 年 4

月 1 日后为 13%）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

退政策。发行人自有软件产品销售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即征即退的优惠

政策。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联合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4 号），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上海

和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自 2019 年 4 月适用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2、企业所得税 

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1731000115，有效期三年；根据有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减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发行人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均享受该所得税优惠政策。发行人于

2020 年 11 月 22 日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2031000227，有效期

三年；根据有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发行人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享受该所得税优惠政策。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上海和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属于小型微利纳税企业，根据《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对

于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

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上海和达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报告期 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5.00%。根据《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税

[2021]12 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在《财政部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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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第二条

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上海和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报告期

2021 年 1-6 月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0%。 

（三）政府补助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下

属公司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内获得的政府补助4如下： 

1.与资产相关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依据或批准文件 

1  
软件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 
3.20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下达2018年度软

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领域）项目（第一批）计划的通

知》（沪经信软[2018]412号） 

2  
2019年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专项资金 
10.31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印发2019年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计划表的通

知》（沪经信推[2019]713号） 

合计 13.51 - 

 

2.与收益相关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依据或批准文件 

1  
软件和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 
195.00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下达2018年度软

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领域）项目（第一批）计划的通

知》（沪经信软[2018]412号） 

2  

民营经济和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专项扶

持资金 

30.00 

《关于下达2020年长宁区支持民营经济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专项扶持资金的通知》（长商

务发[2021]5号） 

3  以工代训补贴 0.30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

于落实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实施以工

代训补贴的通知》（沪人社规[2020]17号） 

                                                   
4
 下述报告期内发行人各个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既包含了应全额计入当期损益的财政补贴以及在递延收益科目

核算并在当期转入营业外收入或其他收益的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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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依据或批准文件 

4  就业补贴 0.60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稳

就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规

[2020]15号） 

5  
残疾人就业单位奖

励 
1.29 《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奖励通知书》 

合计 227.19 - 

 

（四）纳税情况 

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及其境内下属公司的主管

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情况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http://shanghai.chinatax.gov.cn/）查询，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税收征管法规而受到税务部门处罚的情

形。 

十六、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环境保护 

1.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保护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日常经营的业务不涉

及排放废气、污水等需要取得污染物排放许可的情况。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

师登录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网站（https://sthj.sh.gov.cn/）查询相关行政处罚信息，自《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环

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的情形。 

（二）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日常经营的业务不涉

及工商业生产和产品质量及相关技术监督。根据《2021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

的说明、发行人及境内下属公司工商行政管理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海）（http://sh.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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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相关行政处罚信息，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

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十七、 发行人的劳动及社会保障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及其境内下属公司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

门及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任何违反国家及地方关于社会保障及住房公积金

相关的行为和记录，也不存在因相关事项被处罚的情形。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未发生变化。 

十九、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发行人的说明，自《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变化，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

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人民

法院公告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天眼查、企查查等网站进行查询与检

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

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茆宇忠、威士顿资管、丛威咨询不存在尚

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3-3-1-26 
 

（三）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 

根据发行人董事长茆宇忠和总经理殷军普的声明以及相关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

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人民

法院公告网、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天眼查、企查查等网站进行查询与检

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董事长茆宇忠和总经理殷军普不存在尚未

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二十一、 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相关承诺

及约束措施未发生变化。 

二十二、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法律风险的评价 

经审阅《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本所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引用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无矛盾之处。本所对发

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无异议，确认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不致因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创业板首发注册管理办法》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各项条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本所对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

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不致因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本次发行尚需获得深交所的审核同意并

经中国证监会注册，本次发行完成后，经深交所审核同意，发行人股票可于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交易。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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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威士顿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姚  磊 

 

    

 张明远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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